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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 20250607 号提案的答复

陈深情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广西母婴护理行业水平的提案》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衷心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！您的提案

精准指出了当前母婴护理服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并提出了极

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建议，对推动市场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

义。

一、当前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优化登记注册服务，规范市场准入。在现行登记注册

工作中，我局严格依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及相关政策法规，

对母婴护理机构登记申请进行审核。尽管目前母婴护理行业经营

范围表述存在归类模糊问题，但我局始终秉持审慎原则，对申请

人提交材料进行严格把关。同时，积极加强与审批部门的信息共

享，确保准入环节可追溯、可监管，对不符合基本经营条件的机

构坚决不予登记。

（二）推动标准实施与宣传

近年来，我局配合民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持续推动《母婴

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》（GB/T 33855—2017）等国家标准在我

区的实施，加大标准宣贯力度，并鼓励、支持相关单位积极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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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婴护理服务领域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，推动制定更贴合我区

实际的母婴护理标准。

（三）强化信用监管与部门协同。强化信息公示，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、准确公示从事母婴护理业务经营主

体的登记、年报、行政处罚等信息，对经营异常机构及时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，强化信用约束。同时，加强与民政、卫生健康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机

制，在日常检查、专项整治等工作中形成监管合力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推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广西

母婴护理行业顶层设计，建议将母婴护理行业纳入前置审批或备

案管理范畴，推动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。在登记注册环节，

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母婴护理会所进行审核，重点把关安全、卫

生、专业和舒适等方面条件，从源头上规范市场主体质量。

（二）参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。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在标

准化工作中的统一管理职能作用，联合民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，

鼓励、支持行业协会等相关单位积极参与母婴护理领域标准制

定，明确硬件设施、环境要求、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的具体标准

和规范。同时，加强标准的宣贯和实施监督，确保标准有效落地。

（三）深化信用监管与协同共治。支持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

完善母婴护理行业信用监管机制，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

机制，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。加强与民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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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配合，形成监管闭环，共同提升母婴护理行业整体质量水平。

再次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欢迎您继续对我

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，切实履行

市场监管职责，为广西母婴护理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

量。


